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44號

原      告  顏龍溪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嚴庚辰律師

            謝豪祐律師

被      告  顏龍吉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道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

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

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

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

1240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嘉義縣○○鄉

○○○○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

及其他共有人公同共有，其上有設定被告為權利人、訴外人

即兩造父親顏金和為債務人，擔保債權總額新臺幣（下同）

6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原告否認

被告就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惟此為被告所爭執，

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否有不明確之情形，致原告在

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

去之，故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合

於上開規定，自應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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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顏金和原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於民國103年6

月23日死亡後，由包含兩造在內之繼承人繼承系爭土地，原

告於113年間辦理繼承登記時，始發現系爭土地於100年間竟

遭被告設定系爭抵押權，然顏金和當時已因年老病重無法處

理日常事務，不可能向被告借款，被告顯係趁保管顏金和所

有權狀、印鑑章之機會，向地政機關虛偽辦理系爭抵押權登

記。因被告與顏金和間無真實之借款債權存在，系爭抵押權

亦應失所附麗而消滅，現被告拒絕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

有礙原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完整行使，爰依民法第767條

第1項中段、第828條及821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

確認被告就原告所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於100年6 月28日

所設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㈡被告應將系爭抵

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顏金和生前有向被告借款15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迄

今連同利息已經積欠超過600萬元：

　⒈顏金和於85年間向訴外人吳安富借款150萬元，為擔保借

款，而將名下他筆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訴外人即吳安富之女

吳美華，後顏金和無力清償，遂向被告借款150萬元，由被

告於91年間以匯款方式將150萬元匯入吳安富帳戶，隨後並

辦理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吳美華並依顏金和指示將債務清

償證明書交予被告收執，作為顏金和向被告借款150萬元之

證明。

　⒉顏金和於100年間需用款項而向被告借款，被告遂先後於100

年7月19日、11月22日分別匯款100萬元至顏金和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水上郵局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之帳戶

內，故被告對顏金和另有共計200萬元之債權存在。

　⒊顏金和積欠被告15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之金錢債務，

且依照兩造約定之利率計算（民法205條110年7月20日修正

前為週年利率20%、修正後為週年利率16%），迄今已分別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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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利息648萬5,260元、246萬7,616元、239萬7,479元，故本

件全部借款本金加利息之總和金額為1,485萬356元，已超過

系爭抵押權所設定擔保之600萬元債權。從而，原告請求確

認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不存在暨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

設定登記塗銷，並無理由。

　㈡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件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42至43頁）：

　㈠兩造、訴外人顏木火均為顏金和之子。顏金和於103年6月23

日死亡，兩造、顏木火均為繼承人，共同繼承並公同共有系

爭土地。

　㈡顏金和於100年6月28日將系爭土地及其他筆不動產設定最高

限額抵押權600萬元給被告。其中利息之約定為「依照年利

率百分之20計算」。

　㈢顏金和曾將名下他筆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吳美華，以擔保吳

安富為債權人之150萬元債權，嗣該債務經清償完畢，由吳

美華於91年3月27日出具債務清償證明書給顏金和，抵押權

亦經塗銷。

　㈣被告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將100萬元匯至顏金和水

上郵局帳戶。嗣於100年7月20日、21日、22日經訴外人即被

告之配偶陳麗花分別提領45萬元、45萬元、10萬元；於100

年11月22日、25日、30日經陳麗花分別提領30萬元、49萬

元、21萬元。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

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

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

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

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

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

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

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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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之一方以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

在提起消極確認之訴，主張債權存在之一方，應就其與他方

間有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是本件原

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而被告則抗辯系爭

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其與顏金和間之借款債權，揆諸前揭

說明，自應由被告就與顏金和間成立消費借貸之合意及交付

金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主張被告、顏金和間就系爭土地所設定系爭抵押權所擔

保之債權不存在，惟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置辯，故本

件爭點厥為：吳安富之150萬元獲得清償，是否為顏金和向

被告借用同額款項，並指示被告全數匯入吳安富帳戶？顏金

和有無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向被告借款100萬元？

茲分述如下：

　⒈顏金和有向被告借款150萬元以清償對吳安富之債務：

　⑴顏金和於85年11月25日將嘉義縣○○鄉○○○○段○○○段

00000地號土地、同段210建號建物設定150萬元抵押權予吳

美華，嗣於91年3月27日，吳美華開立「債務清償證明書」

給顏金和，用以表彰顏金和已清償上開債務之事實，有卷附

之臺灣省嘉義縣土地登記簿、債務清償證明書影本各1份在

卷可佐（本院卷一53頁、79頁），而兩造均不爭執上開債權

實係對吳安富對顏金和之債權，且現已清償完畢（見不爭執

事項㈢），僅係爭執91年1月7日、91年2月1日匯到吳安富嘉

義縣水上鄉農會帳戶之50萬元、100萬元，是否係顏金和向

被告借用同額款項，而指示被告匯給吳安富以清償上揭債

務。

　⑵從被告所提出嘉義縣水上鄉農會存摺存款收入傳票2紙觀之

（本院卷一55頁），其中91年1月7日單據之部分，在摘要欄

記載「顏龍吉」，則被告主張該筆款項是用其自己的錢匯給

吳安富等語，尚有所據。至於另1張91年2月1日之單據部

分，雖未有相同之記載，然證人即被告配偶陳麗花到庭證

稱：上開兩筆匯款都是我去辦的，是被告要幫忙顏金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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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是被告用自己的錢去還，被告叫我幫忙匯款到吳安富的

帳戶，匯完後就算是顏金和欠被告錢等語（本院卷一120至1

21頁），故依證人陳麗花所述，上開91年2月1日所匯之100

萬元，與91年1月7日所匯之50萬元相同，雖均係其所匯款，

但都是被告出資幫忙顏金和還對吳安富之債務。本院審酌不

論是吳美華開立之「債務清償證明書」或是嘉義縣水上鄉農

會存摺存款收入傳票2紙，均係由被告所保管提出，顯見被

告在顏金和清償上揭150萬元債務之過程中，應有參與其

中，再加上其中1張單據在摘要欄上確記載被告姓名，並參

以證人陳麗花上揭證詞，認被告主張其代顏金和償還150萬

元借款，而取得對顏金和之150萬元債權，應屬可採。

　⑶原告雖主張顏金和對吳安富之債務，是證人陳麗花出資代為

清償，而非被告等語，惟此為證人陳麗花所否認，且從匯款

單據來看，其中1張在摘要欄上係記載被告姓名，而非證人

陳麗花，故原告所為之上開主張，尚難採信為真。

　⒉被告主張顏金和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向被告借款10

0萬元部分，舉證不足：

　⑴原告雖不爭執被告曾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匯100萬

元至顏金和所有之水上郵局帳戶內（見不爭執事項㈣），然

如前所述，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

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而被告

就此部分陳稱未有書面借貸契約，僅有口頭約定，但迄今無

法舉出任何客觀證據以實其說，是尚難僅憑上開匯款紀錄，

即可遽然認定被告與顏金和間具有上揭100萬元、100萬元之

消費借貸關係。

　⑵此外，被告於100年7月19日匯款100萬元後，陳麗花旋於100

年7月20日、21日、22日分別從顏金和之帳戶內提領45萬

元、45萬元、10萬元；被告於100年11月22日匯款100萬元

後，陳麗花亦分別於100年11月22日、25日、30日，再從同

一帳戶內提領30萬元、49萬元、21萬元（見不爭執事項

㈣）。是從上開金流來看，倘顏金和確有借款需求，為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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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將款項匯入顏金和帳戶後，再由被告之配偶陳麗花於短

期內分次全部提領？陳麗花提領後之現金，流向何處？陳麗

花是否單純幫顏金和領款，領完後再將現金交給顏金和，還

是挪作他用？凡此種種，均有疑義。證人陳麗花到庭固證

稱：因為拿過很多現金給顏金和，沒人相信，所以要留下證

據，證明有錢匯到顏金和的戶頭等語（本院卷一123頁），

惟本院證人陳麗花既係從顏金和帳戶領取款項之人，對於該

筆款項之流向非無利害關係，是單憑證人陳麗花上揭證詞，

仍不足以證明上開200萬元款項，最後就是由顏金和取得。

況且，若如證人陳麗花所述，想要留有借錢給顏金和之證

據，方法甚多，又何必如此迂迴行事，多次往返金融機構匯

款、提款？從而，被告辯稱對顏金和尚有200萬元之借款債

權云云，應認被告舉證尚有不足，無從採信為真。

　㈢顏金和於100年6月28日將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與被告，

其中就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係記載：「擔保債務人對抵押

權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

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繼續之借款、票據、墊

款、保證債務。」（見本院卷一25至27頁之土地建物查詢資

料），故依上揭用語以觀，顏金和於設定系爭抵押權時，乃

已承認對被告具有過去所負但尚未清償之債務，而本件被告

就系爭抵押權設定前，既僅提出上開對顏金和之150萬元債

權，可見顏金和所承認對被告所負之債務，應即係指該筆15

0萬元借款債務，而原告則未能提出證據證明顏金和所負之

該筆債務，於設定系爭抵押權前，已經清償。是以，原告質

疑顏金和縱對被告負有該筆150萬元債務，亦無法證明與系

爭抵押權有關，即屬無據。至於原告另認被告既於91年代償

顏金和債務，卻拖延至100年6月間始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

實與常理有違云云，惟本院認為顏金和與被告係父子關係，

被告基於父子親情，而未立即向顏金和催討，或設定抵押權

以擔保被告之債權，尚非難以想見，故原告持此認為系爭抵

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未及於上開150萬元借款債權，亦難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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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㈣由上可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僅係被告於91年間代

顏金和向吳安富清償之150萬元借款債權，而系爭抵押權設

定登記載有「利息（率）：依照年利率年息百分之二十計

算」等語（本院卷一27頁）。雖然民法第205條於110年7月2

0日修正施行後，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

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惟依民法債篇施行法第10條

之1規定，並無可溯及既往適用之特別規定，故110年7月20

日前之利息計算，自仍得依修正前民法第205條規定及系爭

抵押權之約定，以週年利率百分之20計算利息，於110年7月

20日起之利息，則應以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基此，以被

告於91年2月1日代顏金和清償對吳安富之150萬元債務之翌

日起，至原告起訴前1日止，顏金和所欠被告之本金加利息

共計799萬5,787元（計算式詳附表），已超過系爭抵押權所

擔保之債權總額600萬元，故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

保之債權不存在，自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係包括被告對顏金和

之150萬元借款債權及利息，計至起訴前1日止，已共計799

萬5,787元，且原告未能證明顏金和所負之債務已經清償，

故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並請求被

告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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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張宇安

　　　　　　　　　　　　　　

附表：

◎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

　　　　　　　　　　　　　　

本金 年息 起算日 迄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元以下四捨五

入）

150萬 20% 91/2/2 110/7/19 (19+168/365) 20% 583萬8,082元

16% 110/7/20 113/4/15 (2+271/366) 16% 65萬7,705元

利息總和 649萬5,787元

本金加利息總和 799萬5,78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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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44號
原      告  顏龍溪  


訴訟代理人  嚴庚辰律師
            謝豪祐律師
被      告  顏龍吉  


訴訟代理人  張道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嘉義縣○○鄉○○○○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及其他共有人公同共有，其上有設定被告為權利人、訴外人即兩造父親顏金和為債務人，擔保債權總額新臺幣（下同）6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原告否認被告就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惟此為被告所爭執，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否有不明確之情形，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合於上開規定，自應允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顏金和原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於民國103年6月23日死亡後，由包含兩造在內之繼承人繼承系爭土地，原告於113年間辦理繼承登記時，始發現系爭土地於100年間竟遭被告設定系爭抵押權，然顏金和當時已因年老病重無法處理日常事務，不可能向被告借款，被告顯係趁保管顏金和所有權狀、印鑑章之機會，向地政機關虛偽辦理系爭抵押權登記。因被告與顏金和間無真實之借款債權存在，系爭抵押權亦應失所附麗而消滅，現被告拒絕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有礙原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完整行使，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8條及821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確認被告就原告所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於100年6 月28日所設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㈡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顏金和生前有向被告借款15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迄今連同利息已經積欠超過600萬元：
　⒈顏金和於85年間向訴外人吳安富借款150萬元，為擔保借款，而將名下他筆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訴外人即吳安富之女吳美華，後顏金和無力清償，遂向被告借款150萬元，由被告於91年間以匯款方式將150萬元匯入吳安富帳戶，隨後並辦理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吳美華並依顏金和指示將債務清償證明書交予被告收執，作為顏金和向被告借款150萬元之證明。
　⒉顏金和於100年間需用款項而向被告借款，被告遂先後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分別匯款100萬元至顏金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水上郵局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之帳戶內，故被告對顏金和另有共計200萬元之債權存在。
　⒊顏金和積欠被告15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之金錢債務，且依照兩造約定之利率計算（民法205條110年7月20日修正前為週年利率20%、修正後為週年利率16%），迄今已分別積欠利息648萬5,260元、246萬7,616元、239萬7,479元，故本件全部借款本金加利息之總和金額為1,485萬356元，已超過系爭抵押權所設定擔保之600萬元債權。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不存在暨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塗銷，並無理由。
　㈡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件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42至43頁）：
　㈠兩造、訴外人顏木火均為顏金和之子。顏金和於103年6月23日死亡，兩造、顏木火均為繼承人，共同繼承並公同共有系爭土地。
　㈡顏金和於100年6月28日將系爭土地及其他筆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600萬元給被告。其中利息之約定為「依照年利率百分之20計算」。
　㈢顏金和曾將名下他筆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吳美華，以擔保吳安富為債權人之150萬元債權，嗣該債務經清償完畢，由吳美華於91年3月27日出具債務清償證明書給顏金和，抵押權亦經塗銷。
　㈣被告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將100萬元匯至顏金和水上郵局帳戶。嗣於100年7月20日、21日、22日經訴外人即被告之配偶陳麗花分別提領45萬元、45萬元、10萬元；於100年11月22日、25日、30日經陳麗花分別提領30萬元、49萬元、21萬元。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之一方以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提起消極確認之訴，主張債權存在之一方，應就其與他方間有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是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而被告則抗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其與顏金和間之借款債權，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就與顏金和間成立消費借貸之合意及交付金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主張被告、顏金和間就系爭土地所設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惟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吳安富之150萬元獲得清償，是否為顏金和向被告借用同額款項，並指示被告全數匯入吳安富帳戶？顏金和有無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向被告借款100萬元？茲分述如下：
　⒈顏金和有向被告借款150萬元以清償對吳安富之債務：
　⑴顏金和於85年11月25日將嘉義縣○○鄉○○○○段○○○段00000地號土地、同段210建號建物設定150萬元抵押權予吳美華，嗣於91年3月27日，吳美華開立「債務清償證明書」給顏金和，用以表彰顏金和已清償上開債務之事實，有卷附之臺灣省嘉義縣土地登記簿、債務清償證明書影本各1份在卷可佐（本院卷一53頁、79頁），而兩造均不爭執上開債權實係對吳安富對顏金和之債權，且現已清償完畢（見不爭執事項㈢），僅係爭執91年1月7日、91年2月1日匯到吳安富嘉義縣水上鄉農會帳戶之50萬元、100萬元，是否係顏金和向被告借用同額款項，而指示被告匯給吳安富以清償上揭債務。
　⑵從被告所提出嘉義縣水上鄉農會存摺存款收入傳票2紙觀之（本院卷一55頁），其中91年1月7日單據之部分，在摘要欄記載「顏龍吉」，則被告主張該筆款項是用其自己的錢匯給吳安富等語，尚有所據。至於另1張91年2月1日之單據部分，雖未有相同之記載，然證人即被告配偶陳麗花到庭證稱：上開兩筆匯款都是我去辦的，是被告要幫忙顏金和還錢，是被告用自己的錢去還，被告叫我幫忙匯款到吳安富的帳戶，匯完後就算是顏金和欠被告錢等語（本院卷一120至121頁），故依證人陳麗花所述，上開91年2月1日所匯之100萬元，與91年1月7日所匯之50萬元相同，雖均係其所匯款，但都是被告出資幫忙顏金和還對吳安富之債務。本院審酌不論是吳美華開立之「債務清償證明書」或是嘉義縣水上鄉農會存摺存款收入傳票2紙，均係由被告所保管提出，顯見被告在顏金和清償上揭150萬元債務之過程中，應有參與其中，再加上其中1張單據在摘要欄上確記載被告姓名，並參以證人陳麗花上揭證詞，認被告主張其代顏金和償還150萬元借款，而取得對顏金和之150萬元債權，應屬可採。
　⑶原告雖主張顏金和對吳安富之債務，是證人陳麗花出資代為清償，而非被告等語，惟此為證人陳麗花所否認，且從匯款單據來看，其中1張在摘要欄上係記載被告姓名，而非證人陳麗花，故原告所為之上開主張，尚難採信為真。
　⒉被告主張顏金和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向被告借款100萬元部分，舉證不足：
　⑴原告雖不爭執被告曾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匯100萬元至顏金和所有之水上郵局帳戶內（見不爭執事項㈣），然如前所述，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而被告就此部分陳稱未有書面借貸契約，僅有口頭約定，但迄今無法舉出任何客觀證據以實其說，是尚難僅憑上開匯款紀錄，即可遽然認定被告與顏金和間具有上揭100萬元、100萬元之消費借貸關係。
　⑵此外，被告於100年7月19日匯款100萬元後，陳麗花旋於100年7月20日、21日、22日分別從顏金和之帳戶內提領45萬元、45萬元、10萬元；被告於100年11月22日匯款100萬元後，陳麗花亦分別於100年11月22日、25日、30日，再從同一帳戶內提領30萬元、49萬元、21萬元（見不爭執事項㈣）。是從上開金流來看，倘顏金和確有借款需求，為何在被告將款項匯入顏金和帳戶後，再由被告之配偶陳麗花於短期內分次全部提領？陳麗花提領後之現金，流向何處？陳麗花是否單純幫顏金和領款，領完後再將現金交給顏金和，還是挪作他用？凡此種種，均有疑義。證人陳麗花到庭固證稱：因為拿過很多現金給顏金和，沒人相信，所以要留下證據，證明有錢匯到顏金和的戶頭等語（本院卷一123頁），惟本院證人陳麗花既係從顏金和帳戶領取款項之人，對於該筆款項之流向非無利害關係，是單憑證人陳麗花上揭證詞，仍不足以證明上開200萬元款項，最後就是由顏金和取得。況且，若如證人陳麗花所述，想要留有借錢給顏金和之證據，方法甚多，又何必如此迂迴行事，多次往返金融機構匯款、提款？從而，被告辯稱對顏金和尚有200萬元之借款債權云云，應認被告舉證尚有不足，無從採信為真。
　㈢顏金和於100年6月28日將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與被告，其中就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係記載：「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繼續之借款、票據、墊款、保證債務。」（見本院卷一25至27頁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故依上揭用語以觀，顏金和於設定系爭抵押權時，乃已承認對被告具有過去所負但尚未清償之債務，而本件被告就系爭抵押權設定前，既僅提出上開對顏金和之150萬元債權，可見顏金和所承認對被告所負之債務，應即係指該筆150萬元借款債務，而原告則未能提出證據證明顏金和所負之該筆債務，於設定系爭抵押權前，已經清償。是以，原告質疑顏金和縱對被告負有該筆150萬元債務，亦無法證明與系爭抵押權有關，即屬無據。至於原告另認被告既於91年代償顏金和債務，卻拖延至100年6月間始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實與常理有違云云，惟本院認為顏金和與被告係父子關係，被告基於父子親情，而未立即向顏金和催討，或設定抵押權以擔保被告之債權，尚非難以想見，故原告持此認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未及於上開150萬元借款債權，亦難憑採。
　㈣由上可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僅係被告於91年間代顏金和向吳安富清償之150萬元借款債權，而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載有「利息（率）：依照年利率年息百分之二十計算」等語（本院卷一27頁）。雖然民法第205條於110年7月20日修正施行後，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惟依民法債篇施行法第10條之1規定，並無可溯及既往適用之特別規定，故110年7月20日前之利息計算，自仍得依修正前民法第205條規定及系爭抵押權之約定，以週年利率百分之20計算利息，於110年7月20日起之利息，則應以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基此，以被告於91年2月1日代顏金和清償對吳安富之150萬元債務之翌日起，至原告起訴前1日止，顏金和所欠被告之本金加利息共計799萬5,787元（計算式詳附表），已超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總額600萬元，故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自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係包括被告對顏金和之150萬元借款債權及利息，計至起訴前1日止，已共計799萬5,787元，且原告未能證明顏金和所負之債務已經清償，故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張宇安
　　　　　　　　　　　　　　
附表：
◎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
		本金

		年息

		起算日

		迄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元以下四捨五入）



		150萬



		20%

		91/2/2

		110/7/19

		(19+168/365)

		20%

		583萬8,082元



		


		16%

		110/7/20

		113/4/15

		(2+271/366)

		16%

		65萬7,705元



		利息總和

		


		


		


		


		


		649萬5,787元



		本金加利息總和

		


		


		


		


		


		799萬5,787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44號

原      告  顏龍溪  



訴訟代理人  嚴庚辰律師

            謝豪祐律師

被      告  顏龍吉  



訴訟代理人  張道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

    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

    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

    ，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

    40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嘉義縣○○鄉○○○○

    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及其他共有人

    公同共有，其上有設定被告為權利人、訴外人即兩造父親顏

    金和為債務人，擔保債權總額新臺幣（下同）600萬元之最

    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原告否認被告就系爭抵

    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惟此為被告所爭執，是系爭抵押權

    所擔保之債權存否有不明確之情形，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

    有受侵害之危險，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故原告

    訴請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合於上開規定，

    自應允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顏金和原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於民國103年6

    月23日死亡後，由包含兩造在內之繼承人繼承系爭土地，原

    告於113年間辦理繼承登記時，始發現系爭土地於100年間竟

    遭被告設定系爭抵押權，然顏金和當時已因年老病重無法處

    理日常事務，不可能向被告借款，被告顯係趁保管顏金和所

    有權狀、印鑑章之機會，向地政機關虛偽辦理系爭抵押權登

    記。因被告與顏金和間無真實之借款債權存在，系爭抵押權

    亦應失所附麗而消滅，現被告拒絕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

    有礙原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完整行使，爰依民法第767條

    第1項中段、第828條及821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確

    認被告就原告所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於100年6 月28日所

    設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㈡被告應將系爭抵押

    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顏金和生前有向被告借款15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迄今

    連同利息已經積欠超過600萬元：

　⒈顏金和於85年間向訴外人吳安富借款150萬元，為擔保借款，

    而將名下他筆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訴外人即吳安富之女吳美

    華，後顏金和無力清償，遂向被告借款150萬元，由被告於9

    1年間以匯款方式將150萬元匯入吳安富帳戶，隨後並辦理塗

    銷抵押權設定登記，吳美華並依顏金和指示將債務清償證明

    書交予被告收執，作為顏金和向被告借款150萬元之證明。

　⒉顏金和於100年間需用款項而向被告借款，被告遂先後於100

    年7月19日、11月22日分別匯款100萬元至顏金和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水上郵局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之帳戶

    內，故被告對顏金和另有共計200萬元之債權存在。

　⒊顏金和積欠被告15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之金錢債務，且

    依照兩造約定之利率計算（民法205條110年7月20日修正前

    為週年利率20%、修正後為週年利率16%），迄今已分別積欠

    利息648萬5,260元、246萬7,616元、239萬7,479元，故本件

    全部借款本金加利息之總和金額為1,485萬356元，已超過系

    爭抵押權所設定擔保之600萬元債權。從而，原告請求確認

    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不存在暨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設

    定登記塗銷，並無理由。

　㈡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件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42至43頁）：

　㈠兩造、訴外人顏木火均為顏金和之子。顏金和於103年6月23

    日死亡，兩造、顏木火均為繼承人，共同繼承並公同共有系

    爭土地。

　㈡顏金和於100年6月28日將系爭土地及其他筆不動產設定最高

    限額抵押權600萬元給被告。其中利息之約定為「依照年利

    率百分之20計算」。

　㈢顏金和曾將名下他筆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吳美華，以擔保吳

    安富為債權人之150萬元債權，嗣該債務經清償完畢，由吳

    美華於91年3月27日出具債務清償證明書給顏金和，抵押權

    亦經塗銷。

　㈣被告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將100萬元匯至顏金和水上

    郵局帳戶。嗣於100年7月20日、21日、22日經訴外人即被告

    之配偶陳麗花分別提領45萬元、45萬元、10萬元；於100年1

    1月22日、25日、30日經陳麗花分別提領30萬元、49萬元、2

    1萬元。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

    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

    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

    ，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

    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

    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

    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

    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之一方以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提起消極確認之訴，主張債權存在之一方，應就其與他方間

    有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是本件原告

    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而被告則抗辯系爭抵

    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其與顏金和間之借款債權，揆諸前揭說

    明，自應由被告就與顏金和間成立消費借貸之合意及交付金

    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主張被告、顏金和間就系爭土地所設定系爭抵押權所擔

    保之債權不存在，惟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置辯，故本

    件爭點厥為：吳安富之150萬元獲得清償，是否為顏金和向

    被告借用同額款項，並指示被告全數匯入吳安富帳戶？顏金

    和有無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向被告借款100萬元？

    茲分述如下：

　⒈顏金和有向被告借款150萬元以清償對吳安富之債務：

　⑴顏金和於85年11月25日將嘉義縣○○鄉○○○○段○○○段00000地號

    土地、同段210建號建物設定150萬元抵押權予吳美華，嗣於

    91年3月27日，吳美華開立「債務清償證明書」給顏金和，

    用以表彰顏金和已清償上開債務之事實，有卷附之臺灣省嘉

    義縣土地登記簿、債務清償證明書影本各1份在卷可佐（本

    院卷一53頁、79頁），而兩造均不爭執上開債權實係對吳安

    富對顏金和之債權，且現已清償完畢（見不爭執事項㈢），

    僅係爭執91年1月7日、91年2月1日匯到吳安富嘉義縣水上鄉

    農會帳戶之50萬元、100萬元，是否係顏金和向被告借用同

    額款項，而指示被告匯給吳安富以清償上揭債務。

　⑵從被告所提出嘉義縣水上鄉農會存摺存款收入傳票2紙觀之（

    本院卷一55頁），其中91年1月7日單據之部分，在摘要欄記

    載「顏龍吉」，則被告主張該筆款項是用其自己的錢匯給吳

    安富等語，尚有所據。至於另1張91年2月1日之單據部分，

    雖未有相同之記載，然證人即被告配偶陳麗花到庭證稱：上

    開兩筆匯款都是我去辦的，是被告要幫忙顏金和還錢，是被

    告用自己的錢去還，被告叫我幫忙匯款到吳安富的帳戶，匯

    完後就算是顏金和欠被告錢等語（本院卷一120至121頁），

    故依證人陳麗花所述，上開91年2月1日所匯之100萬元，與9

    1年1月7日所匯之50萬元相同，雖均係其所匯款，但都是被

    告出資幫忙顏金和還對吳安富之債務。本院審酌不論是吳美

    華開立之「債務清償證明書」或是嘉義縣水上鄉農會存摺存

    款收入傳票2紙，均係由被告所保管提出，顯見被告在顏金

    和清償上揭150萬元債務之過程中，應有參與其中，再加上

    其中1張單據在摘要欄上確記載被告姓名，並參以證人陳麗

    花上揭證詞，認被告主張其代顏金和償還150萬元借款，而

    取得對顏金和之150萬元債權，應屬可採。

　⑶原告雖主張顏金和對吳安富之債務，是證人陳麗花出資代為

    清償，而非被告等語，惟此為證人陳麗花所否認，且從匯款

    單據來看，其中1張在摘要欄上係記載被告姓名，而非證人

    陳麗花，故原告所為之上開主張，尚難採信為真。

　⒉被告主張顏金和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向被告借款100

    萬元部分，舉證不足：

　⑴原告雖不爭執被告曾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匯100萬元

    至顏金和所有之水上郵局帳戶內（見不爭執事項㈣），然如

    前所述，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

    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而被告就

    此部分陳稱未有書面借貸契約，僅有口頭約定，但迄今無法

    舉出任何客觀證據以實其說，是尚難僅憑上開匯款紀錄，即

    可遽然認定被告與顏金和間具有上揭100萬元、100萬元之消

    費借貸關係。

　⑵此外，被告於100年7月19日匯款100萬元後，陳麗花旋於100

    年7月20日、21日、22日分別從顏金和之帳戶內提領45萬元

    、45萬元、10萬元；被告於100年11月22日匯款100萬元後，

    陳麗花亦分別於100年11月22日、25日、30日，再從同一帳

    戶內提領30萬元、49萬元、21萬元（見不爭執事項㈣）。是

    從上開金流來看，倘顏金和確有借款需求，為何在被告將款

    項匯入顏金和帳戶後，再由被告之配偶陳麗花於短期內分次

    全部提領？陳麗花提領後之現金，流向何處？陳麗花是否單

    純幫顏金和領款，領完後再將現金交給顏金和，還是挪作他

    用？凡此種種，均有疑義。證人陳麗花到庭固證稱：因為拿

    過很多現金給顏金和，沒人相信，所以要留下證據，證明有

    錢匯到顏金和的戶頭等語（本院卷一123頁），惟本院證人

    陳麗花既係從顏金和帳戶領取款項之人，對於該筆款項之流

    向非無利害關係，是單憑證人陳麗花上揭證詞，仍不足以證

    明上開200萬元款項，最後就是由顏金和取得。況且，若如

    證人陳麗花所述，想要留有借錢給顏金和之證據，方法甚多

    ，又何必如此迂迴行事，多次往返金融機構匯款、提款？從

    而，被告辯稱對顏金和尚有200萬元之借款債權云云，應認

    被告舉證尚有不足，無從採信為真。

　㈢顏金和於100年6月28日將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與被告，

    其中就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係記載：「擔保債務人對抵押

    權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

    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繼續之借款、票據、墊款

    、保證債務。」（見本院卷一25至27頁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

    ），故依上揭用語以觀，顏金和於設定系爭抵押權時，乃已

    承認對被告具有過去所負但尚未清償之債務，而本件被告就

    系爭抵押權設定前，既僅提出上開對顏金和之150萬元債權

    ，可見顏金和所承認對被告所負之債務，應即係指該筆150

    萬元借款債務，而原告則未能提出證據證明顏金和所負之該

    筆債務，於設定系爭抵押權前，已經清償。是以，原告質疑

    顏金和縱對被告負有該筆150萬元債務，亦無法證明與系爭

    抵押權有關，即屬無據。至於原告另認被告既於91年代償顏

    金和債務，卻拖延至100年6月間始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實

    與常理有違云云，惟本院認為顏金和與被告係父子關係，被

    告基於父子親情，而未立即向顏金和催討，或設定抵押權以

    擔保被告之債權，尚非難以想見，故原告持此認為系爭抵押

    權所擔保之債權未及於上開150萬元借款債權，亦難憑採。

　㈣由上可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僅係被告於91年間代

    顏金和向吳安富清償之150萬元借款債權，而系爭抵押權設

    定登記載有「利息（率）：依照年利率年息百分之二十計算

    」等語（本院卷一27頁）。雖然民法第205條於110年7月20

    日修正施行後，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

    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惟依民法債篇施行法第10條之1

    規定，並無可溯及既往適用之特別規定，故110年7月20日前

    之利息計算，自仍得依修正前民法第205條規定及系爭抵押

    權之約定，以週年利率百分之20計算利息，於110年7月20日

    起之利息，則應以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基此，以被告於

    91年2月1日代顏金和清償對吳安富之150萬元債務之翌日起

    ，至原告起訴前1日止，顏金和所欠被告之本金加利息共計7

    99萬5,787元（計算式詳附表），已超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

    之債權總額600萬元，故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

    債權不存在，自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係包括被告對顏金和

    之150萬元借款債權及利息，計至起訴前1日止，已共計799

    萬5,787元，且原告未能證明顏金和所負之債務已經清償，

    故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並請求被

    告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張宇安

　　　　　　　　　　　　　　

附表：

◎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

本金 年息 起算日 迄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元以下四捨五入） 150萬  20% 91/2/2 110/7/19 (19+168/365) 20% 583萬8,082元  16% 110/7/20 113/4/15 (2+271/366) 16% 65萬7,705元 利息總和      649萬5,787元 本金加利息總和      799萬5,787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44號
原      告  顏龍溪  


訴訟代理人  嚴庚辰律師
            謝豪祐律師
被      告  顏龍吉  


訴訟代理人  張道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嘉義縣○○鄉○○○○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及其他共有人公同共有，其上有設定被告為權利人、訴外人即兩造父親顏金和為債務人，擔保債權總額新臺幣（下同）6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原告否認被告就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惟此為被告所爭執，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否有不明確之情形，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合於上開規定，自應允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顏金和原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於民國103年6月23日死亡後，由包含兩造在內之繼承人繼承系爭土地，原告於113年間辦理繼承登記時，始發現系爭土地於100年間竟遭被告設定系爭抵押權，然顏金和當時已因年老病重無法處理日常事務，不可能向被告借款，被告顯係趁保管顏金和所有權狀、印鑑章之機會，向地政機關虛偽辦理系爭抵押權登記。因被告與顏金和間無真實之借款債權存在，系爭抵押權亦應失所附麗而消滅，現被告拒絕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有礙原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完整行使，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8條及821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確認被告就原告所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於100年6 月28日所設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㈡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顏金和生前有向被告借款15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迄今連同利息已經積欠超過600萬元：
　⒈顏金和於85年間向訴外人吳安富借款150萬元，為擔保借款，而將名下他筆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訴外人即吳安富之女吳美華，後顏金和無力清償，遂向被告借款150萬元，由被告於91年間以匯款方式將150萬元匯入吳安富帳戶，隨後並辦理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吳美華並依顏金和指示將債務清償證明書交予被告收執，作為顏金和向被告借款150萬元之證明。
　⒉顏金和於100年間需用款項而向被告借款，被告遂先後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分別匯款100萬元至顏金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水上郵局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之帳戶內，故被告對顏金和另有共計200萬元之債權存在。
　⒊顏金和積欠被告15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之金錢債務，且依照兩造約定之利率計算（民法205條110年7月20日修正前為週年利率20%、修正後為週年利率16%），迄今已分別積欠利息648萬5,260元、246萬7,616元、239萬7,479元，故本件全部借款本金加利息之總和金額為1,485萬356元，已超過系爭抵押權所設定擔保之600萬元債權。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不存在暨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塗銷，並無理由。
　㈡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件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42至43頁）：
　㈠兩造、訴外人顏木火均為顏金和之子。顏金和於103年6月23日死亡，兩造、顏木火均為繼承人，共同繼承並公同共有系爭土地。
　㈡顏金和於100年6月28日將系爭土地及其他筆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600萬元給被告。其中利息之約定為「依照年利率百分之20計算」。
　㈢顏金和曾將名下他筆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吳美華，以擔保吳安富為債權人之150萬元債權，嗣該債務經清償完畢，由吳美華於91年3月27日出具債務清償證明書給顏金和，抵押權亦經塗銷。
　㈣被告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將100萬元匯至顏金和水上郵局帳戶。嗣於100年7月20日、21日、22日經訴外人即被告之配偶陳麗花分別提領45萬元、45萬元、10萬元；於100年11月22日、25日、30日經陳麗花分別提領30萬元、49萬元、21萬元。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之一方以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提起消極確認之訴，主張債權存在之一方，應就其與他方間有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是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而被告則抗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其與顏金和間之借款債權，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就與顏金和間成立消費借貸之合意及交付金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主張被告、顏金和間就系爭土地所設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惟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吳安富之150萬元獲得清償，是否為顏金和向被告借用同額款項，並指示被告全數匯入吳安富帳戶？顏金和有無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向被告借款100萬元？茲分述如下：
　⒈顏金和有向被告借款150萬元以清償對吳安富之債務：
　⑴顏金和於85年11月25日將嘉義縣○○鄉○○○○段○○○段00000地號土地、同段210建號建物設定150萬元抵押權予吳美華，嗣於91年3月27日，吳美華開立「債務清償證明書」給顏金和，用以表彰顏金和已清償上開債務之事實，有卷附之臺灣省嘉義縣土地登記簿、債務清償證明書影本各1份在卷可佐（本院卷一53頁、79頁），而兩造均不爭執上開債權實係對吳安富對顏金和之債權，且現已清償完畢（見不爭執事項㈢），僅係爭執91年1月7日、91年2月1日匯到吳安富嘉義縣水上鄉農會帳戶之50萬元、100萬元，是否係顏金和向被告借用同額款項，而指示被告匯給吳安富以清償上揭債務。
　⑵從被告所提出嘉義縣水上鄉農會存摺存款收入傳票2紙觀之（本院卷一55頁），其中91年1月7日單據之部分，在摘要欄記載「顏龍吉」，則被告主張該筆款項是用其自己的錢匯給吳安富等語，尚有所據。至於另1張91年2月1日之單據部分，雖未有相同之記載，然證人即被告配偶陳麗花到庭證稱：上開兩筆匯款都是我去辦的，是被告要幫忙顏金和還錢，是被告用自己的錢去還，被告叫我幫忙匯款到吳安富的帳戶，匯完後就算是顏金和欠被告錢等語（本院卷一120至121頁），故依證人陳麗花所述，上開91年2月1日所匯之100萬元，與91年1月7日所匯之50萬元相同，雖均係其所匯款，但都是被告出資幫忙顏金和還對吳安富之債務。本院審酌不論是吳美華開立之「債務清償證明書」或是嘉義縣水上鄉農會存摺存款收入傳票2紙，均係由被告所保管提出，顯見被告在顏金和清償上揭150萬元債務之過程中，應有參與其中，再加上其中1張單據在摘要欄上確記載被告姓名，並參以證人陳麗花上揭證詞，認被告主張其代顏金和償還150萬元借款，而取得對顏金和之150萬元債權，應屬可採。
　⑶原告雖主張顏金和對吳安富之債務，是證人陳麗花出資代為清償，而非被告等語，惟此為證人陳麗花所否認，且從匯款單據來看，其中1張在摘要欄上係記載被告姓名，而非證人陳麗花，故原告所為之上開主張，尚難採信為真。
　⒉被告主張顏金和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向被告借款100萬元部分，舉證不足：
　⑴原告雖不爭執被告曾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匯100萬元至顏金和所有之水上郵局帳戶內（見不爭執事項㈣），然如前所述，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而被告就此部分陳稱未有書面借貸契約，僅有口頭約定，但迄今無法舉出任何客觀證據以實其說，是尚難僅憑上開匯款紀錄，即可遽然認定被告與顏金和間具有上揭100萬元、100萬元之消費借貸關係。
　⑵此外，被告於100年7月19日匯款100萬元後，陳麗花旋於100年7月20日、21日、22日分別從顏金和之帳戶內提領45萬元、45萬元、10萬元；被告於100年11月22日匯款100萬元後，陳麗花亦分別於100年11月22日、25日、30日，再從同一帳戶內提領30萬元、49萬元、21萬元（見不爭執事項㈣）。是從上開金流來看，倘顏金和確有借款需求，為何在被告將款項匯入顏金和帳戶後，再由被告之配偶陳麗花於短期內分次全部提領？陳麗花提領後之現金，流向何處？陳麗花是否單純幫顏金和領款，領完後再將現金交給顏金和，還是挪作他用？凡此種種，均有疑義。證人陳麗花到庭固證稱：因為拿過很多現金給顏金和，沒人相信，所以要留下證據，證明有錢匯到顏金和的戶頭等語（本院卷一123頁），惟本院證人陳麗花既係從顏金和帳戶領取款項之人，對於該筆款項之流向非無利害關係，是單憑證人陳麗花上揭證詞，仍不足以證明上開200萬元款項，最後就是由顏金和取得。況且，若如證人陳麗花所述，想要留有借錢給顏金和之證據，方法甚多，又何必如此迂迴行事，多次往返金融機構匯款、提款？從而，被告辯稱對顏金和尚有200萬元之借款債權云云，應認被告舉證尚有不足，無從採信為真。
　㈢顏金和於100年6月28日將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與被告，其中就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係記載：「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繼續之借款、票據、墊款、保證債務。」（見本院卷一25至27頁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故依上揭用語以觀，顏金和於設定系爭抵押權時，乃已承認對被告具有過去所負但尚未清償之債務，而本件被告就系爭抵押權設定前，既僅提出上開對顏金和之150萬元債權，可見顏金和所承認對被告所負之債務，應即係指該筆150萬元借款債務，而原告則未能提出證據證明顏金和所負之該筆債務，於設定系爭抵押權前，已經清償。是以，原告質疑顏金和縱對被告負有該筆150萬元債務，亦無法證明與系爭抵押權有關，即屬無據。至於原告另認被告既於91年代償顏金和債務，卻拖延至100年6月間始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實與常理有違云云，惟本院認為顏金和與被告係父子關係，被告基於父子親情，而未立即向顏金和催討，或設定抵押權以擔保被告之債權，尚非難以想見，故原告持此認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未及於上開150萬元借款債權，亦難憑採。
　㈣由上可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僅係被告於91年間代顏金和向吳安富清償之150萬元借款債權，而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載有「利息（率）：依照年利率年息百分之二十計算」等語（本院卷一27頁）。雖然民法第205條於110年7月20日修正施行後，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惟依民法債篇施行法第10條之1規定，並無可溯及既往適用之特別規定，故110年7月20日前之利息計算，自仍得依修正前民法第205條規定及系爭抵押權之約定，以週年利率百分之20計算利息，於110年7月20日起之利息，則應以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基此，以被告於91年2月1日代顏金和清償對吳安富之150萬元債務之翌日起，至原告起訴前1日止，顏金和所欠被告之本金加利息共計799萬5,787元（計算式詳附表），已超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總額600萬元，故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自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係包括被告對顏金和之150萬元借款債權及利息，計至起訴前1日止，已共計799萬5,787元，且原告未能證明顏金和所負之債務已經清償，故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張宇安
　　　　　　　　　　　　　　
附表：
◎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
		本金

		年息

		起算日

		迄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元以下四捨五入）



		150萬



		20%

		91/2/2

		110/7/19

		(19+168/365)

		20%

		583萬8,082元



		


		16%

		110/7/20

		113/4/15

		(2+271/366)

		16%

		65萬7,705元



		利息總和

		


		


		


		


		


		649萬5,787元



		本金加利息總和

		


		


		


		


		


		799萬5,787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44號

原      告  顏龍溪  



訴訟代理人  嚴庚辰律師

            謝豪祐律師

被      告  顏龍吉  



訴訟代理人  張道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嘉義縣○○鄉○○○○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及其他共有人公同共有，其上有設定被告為權利人、訴外人即兩造父親顏金和為債務人，擔保債權總額新臺幣（下同）6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原告否認被告就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惟此為被告所爭執，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否有不明確之情形，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合於上開規定，自應允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顏金和原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於民國103年6月23日死亡後，由包含兩造在內之繼承人繼承系爭土地，原告於113年間辦理繼承登記時，始發現系爭土地於100年間竟遭被告設定系爭抵押權，然顏金和當時已因年老病重無法處理日常事務，不可能向被告借款，被告顯係趁保管顏金和所有權狀、印鑑章之機會，向地政機關虛偽辦理系爭抵押權登記。因被告與顏金和間無真實之借款債權存在，系爭抵押權亦應失所附麗而消滅，現被告拒絕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有礙原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完整行使，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8條及821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㈠確認被告就原告所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於100年6 月28日所設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㈡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顏金和生前有向被告借款15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迄今連同利息已經積欠超過600萬元：

　⒈顏金和於85年間向訴外人吳安富借款150萬元，為擔保借款，而將名下他筆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訴外人即吳安富之女吳美華，後顏金和無力清償，遂向被告借款150萬元，由被告於91年間以匯款方式將150萬元匯入吳安富帳戶，隨後並辦理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吳美華並依顏金和指示將債務清償證明書交予被告收執，作為顏金和向被告借款150萬元之證明。

　⒉顏金和於100年間需用款項而向被告借款，被告遂先後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分別匯款100萬元至顏金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水上郵局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之帳戶內，故被告對顏金和另有共計200萬元之債權存在。

　⒊顏金和積欠被告15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之金錢債務，且依照兩造約定之利率計算（民法205條110年7月20日修正前為週年利率20%、修正後為週年利率16%），迄今已分別積欠利息648萬5,260元、246萬7,616元、239萬7,479元，故本件全部借款本金加利息之總和金額為1,485萬356元，已超過系爭抵押權所設定擔保之600萬元債權。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不存在暨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塗銷，並無理由。

　㈡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件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42至43頁）：

　㈠兩造、訴外人顏木火均為顏金和之子。顏金和於103年6月23日死亡，兩造、顏木火均為繼承人，共同繼承並公同共有系爭土地。

　㈡顏金和於100年6月28日將系爭土地及其他筆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600萬元給被告。其中利息之約定為「依照年利率百分之20計算」。

　㈢顏金和曾將名下他筆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吳美華，以擔保吳安富為債權人之150萬元債權，嗣該債務經清償完畢，由吳美華於91年3月27日出具債務清償證明書給顏金和，抵押權亦經塗銷。

　㈣被告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將100萬元匯至顏金和水上郵局帳戶。嗣於100年7月20日、21日、22日經訴外人即被告之配偶陳麗花分別提領45萬元、45萬元、10萬元；於100年11月22日、25日、30日經陳麗花分別提領30萬元、49萬元、21萬元。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之一方以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提起消極確認之訴，主張債權存在之一方，應就其與他方間有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是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而被告則抗辯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其與顏金和間之借款債權，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被告就與顏金和間成立消費借貸之合意及交付金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主張被告、顏金和間就系爭土地所設定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惟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吳安富之150萬元獲得清償，是否為顏金和向被告借用同額款項，並指示被告全數匯入吳安富帳戶？顏金和有無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向被告借款100萬元？茲分述如下：

　⒈顏金和有向被告借款150萬元以清償對吳安富之債務：

　⑴顏金和於85年11月25日將嘉義縣○○鄉○○○○段○○○段00000地號土地、同段210建號建物設定150萬元抵押權予吳美華，嗣於91年3月27日，吳美華開立「債務清償證明書」給顏金和，用以表彰顏金和已清償上開債務之事實，有卷附之臺灣省嘉義縣土地登記簿、債務清償證明書影本各1份在卷可佐（本院卷一53頁、79頁），而兩造均不爭執上開債權實係對吳安富對顏金和之債權，且現已清償完畢（見不爭執事項㈢），僅係爭執91年1月7日、91年2月1日匯到吳安富嘉義縣水上鄉農會帳戶之50萬元、100萬元，是否係顏金和向被告借用同額款項，而指示被告匯給吳安富以清償上揭債務。

　⑵從被告所提出嘉義縣水上鄉農會存摺存款收入傳票2紙觀之（本院卷一55頁），其中91年1月7日單據之部分，在摘要欄記載「顏龍吉」，則被告主張該筆款項是用其自己的錢匯給吳安富等語，尚有所據。至於另1張91年2月1日之單據部分，雖未有相同之記載，然證人即被告配偶陳麗花到庭證稱：上開兩筆匯款都是我去辦的，是被告要幫忙顏金和還錢，是被告用自己的錢去還，被告叫我幫忙匯款到吳安富的帳戶，匯完後就算是顏金和欠被告錢等語（本院卷一120至121頁），故依證人陳麗花所述，上開91年2月1日所匯之100萬元，與91年1月7日所匯之50萬元相同，雖均係其所匯款，但都是被告出資幫忙顏金和還對吳安富之債務。本院審酌不論是吳美華開立之「債務清償證明書」或是嘉義縣水上鄉農會存摺存款收入傳票2紙，均係由被告所保管提出，顯見被告在顏金和清償上揭150萬元債務之過程中，應有參與其中，再加上其中1張單據在摘要欄上確記載被告姓名，並參以證人陳麗花上揭證詞，認被告主張其代顏金和償還150萬元借款，而取得對顏金和之150萬元債權，應屬可採。

　⑶原告雖主張顏金和對吳安富之債務，是證人陳麗花出資代為清償，而非被告等語，惟此為證人陳麗花所否認，且從匯款單據來看，其中1張在摘要欄上係記載被告姓名，而非證人陳麗花，故原告所為之上開主張，尚難採信為真。

　⒉被告主張顏金和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向被告借款100萬元部分，舉證不足：

　⑴原告雖不爭執被告曾於100年7月19日、11月22日各匯100萬元至顏金和所有之水上郵局帳戶內（見不爭執事項㈣），然如前所述，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而被告就此部分陳稱未有書面借貸契約，僅有口頭約定，但迄今無法舉出任何客觀證據以實其說，是尚難僅憑上開匯款紀錄，即可遽然認定被告與顏金和間具有上揭100萬元、100萬元之消費借貸關係。

　⑵此外，被告於100年7月19日匯款100萬元後，陳麗花旋於100年7月20日、21日、22日分別從顏金和之帳戶內提領45萬元、45萬元、10萬元；被告於100年11月22日匯款100萬元後，陳麗花亦分別於100年11月22日、25日、30日，再從同一帳戶內提領30萬元、49萬元、21萬元（見不爭執事項㈣）。是從上開金流來看，倘顏金和確有借款需求，為何在被告將款項匯入顏金和帳戶後，再由被告之配偶陳麗花於短期內分次全部提領？陳麗花提領後之現金，流向何處？陳麗花是否單純幫顏金和領款，領完後再將現金交給顏金和，還是挪作他用？凡此種種，均有疑義。證人陳麗花到庭固證稱：因為拿過很多現金給顏金和，沒人相信，所以要留下證據，證明有錢匯到顏金和的戶頭等語（本院卷一123頁），惟本院證人陳麗花既係從顏金和帳戶領取款項之人，對於該筆款項之流向非無利害關係，是單憑證人陳麗花上揭證詞，仍不足以證明上開200萬元款項，最後就是由顏金和取得。況且，若如證人陳麗花所述，想要留有借錢給顏金和之證據，方法甚多，又何必如此迂迴行事，多次往返金融機構匯款、提款？從而，被告辯稱對顏金和尚有200萬元之借款債權云云，應認被告舉證尚有不足，無從採信為真。

　㈢顏金和於100年6月28日將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與被告，其中就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係記載：「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繼續之借款、票據、墊款、保證債務。」（見本院卷一25至27頁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故依上揭用語以觀，顏金和於設定系爭抵押權時，乃已承認對被告具有過去所負但尚未清償之債務，而本件被告就系爭抵押權設定前，既僅提出上開對顏金和之150萬元債權，可見顏金和所承認對被告所負之債務，應即係指該筆150萬元借款債務，而原告則未能提出證據證明顏金和所負之該筆債務，於設定系爭抵押權前，已經清償。是以，原告質疑顏金和縱對被告負有該筆150萬元債務，亦無法證明與系爭抵押權有關，即屬無據。至於原告另認被告既於91年代償顏金和債務，卻拖延至100年6月間始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實與常理有違云云，惟本院認為顏金和與被告係父子關係，被告基於父子親情，而未立即向顏金和催討，或設定抵押權以擔保被告之債權，尚非難以想見，故原告持此認為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未及於上開150萬元借款債權，亦難憑採。

　㈣由上可知，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僅係被告於91年間代顏金和向吳安富清償之150萬元借款債權，而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載有「利息（率）：依照年利率年息百分之二十計算」等語（本院卷一27頁）。雖然民法第205條於110年7月20日修正施行後，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惟依民法債篇施行法第10條之1規定，並無可溯及既往適用之特別規定，故110年7月20日前之利息計算，自仍得依修正前民法第205條規定及系爭抵押權之約定，以週年利率百分之20計算利息，於110年7月20日起之利息，則應以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基此，以被告於91年2月1日代顏金和清償對吳安富之150萬元債務之翌日起，至原告起訴前1日止，顏金和所欠被告之本金加利息共計799萬5,787元（計算式詳附表），已超過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總額600萬元，故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自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係包括被告對顏金和之150萬元借款債權及利息，計至起訴前1日止，已共計799萬5,787元，且原告未能證明顏金和所負之債務已經清償，故原告訴請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張宇安

　　　　　　　　　　　　　　

附表：

◎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

本金 年息 起算日 迄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元以下四捨五入） 150萬  20% 91/2/2 110/7/19 (19+168/365) 20% 583萬8,082元  16% 110/7/20 113/4/15 (2+271/366) 16% 65萬7,705元 利息總和      649萬5,787元 本金加利息總和      799萬5,787元 



　　　　　　　　　　　　　　



